
 

首 页 关于我们 学会活动 会员关注 学界动态 民族法文化 法史春秋 名作佳文 书评纵横 法文化辞典 

 

首页 >> 名作佳文 >> 佳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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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法学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以来，法学出版物便年复一年如雨后春笋般成几何基数增长。但

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学出版物的增多，并不当然意味着中国法学的水平高。在我看来，这在很

大程度上乃是一个知识消费时代的产物，甚或是知识被要求量化、被规划的产物。其最典型的结果

便是：除了统计意义以外，绝大多数法学出版物一经出版即成为“废纸”，即使作者和编者本人也

懒得再去翻看。由此，我们必须提出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

法律书籍？显而易见，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对自身的知识生产活动本身，对我们所从事的

知识生产活动的性质，对知识生产与中国的学术发展的关系进行自觉的反思。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和追问，实际上也是我们拷问学术评价体系和摆脱学术消费时代的开始。 

    在当下的中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书籍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

中国法学界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的状况做一番简要的审视。我认为，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状

况，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和爱智的知识分子都会承认两点：一是我们今天取得的所谓的学术研究成

果尚未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因为我们的研究在关乎人类发展及未来努力的方向方面还不足以给

人们提供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观点和思想；二是我们从西学东渐以来还没有真正建构起中国自己的

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和相应的学术评价体系。基于中国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这种现状，也考虑到

中国法学学术亟待重建和发展，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我们至少需要以下三类法律书籍。 

    

    一、深度研究和批判西方经典和中国典籍的法学论著 

    我在主张中国法学的批判和重建时提出，我们必须回到经典进行批判。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

须首先否弃这样一种误识，即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已经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经典论著，因此我们也就

熟知这些经典了。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还停留在介绍和传播的阶段，而根本没有进入研究、对话

和批判的阶段。同样，对于中国的传统典籍，我们虽然耳熟能详，但是很难说我们在学术的层面上

对它们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批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回到经典呢?我个人认为，我所谓的两项“知识

铁律”可以作为此一主张的理据。第一项“知识铁律”乃是有关知识传统与增量的关系的铁律。我

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我们的学术传统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学术传统就无所谓知识增量和不

增量的问题。离开了先哲们经由个人努力汇合而成的学术传统，我们又能够根据什么宣称自己的观

点不是先哲已然详尽阐释过的观点呢?我们除了实际效用以外又可能从何处去获致我们对知识的评价

判准呢?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当下的知识状况应当从哪里出发呢?我们又根据什么宣称我们的知识努

力是一种贡献呢?因此，有关知识传统与增量的关系的“知识铁律”，要求我们必须回到经典，并通

过这一努力而知道我们自己知识工作的性质和方向。第二项“知识铁律”是有关知识限度与批判的



关系的铁律。我们所从事的乃是知识生产的工作，而不是宣扬或捍卫真理。众所周知，知识一定是

有其限度的，而知识的限度主要是由我们人的理性所具有的构成性限度所决定的。正是对知识限度

的承认，内在地建构起了知识与批判之间的关系。据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必须回到经典并对它进行

批判，而且惟有在批判的过程当中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乃至我们的生

活世界与其他各种世界的关系。 

    我们当下的法律书籍当中所缺乏的正是这类对经典进行研究和批判的论著，自然也就很难作出

真正的知识增量，难以建构起真正的中国法学学术传统。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和批判西方经典和中

国典籍的法律论著。 

    二、严肃思考“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论著 

    除了研究西方和中国的经典的论著以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书籍呢？在我看来，回归经

典永远不是目的本身，只有在此基础上的批判和建构才是我们的学术旨趣。对于中国法学家来说，

批判和建构的依据正是对我所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思考。 

思考“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根本上就是我们要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秩序做具体的思考、分析和研

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下述基本问题进行追问：中国当下的法律制度处于何种结构之中？中国当

下的法律制度是正当的吗？中国这个文明体于当下的世界结构中究竟需要一种何种性质的社会秩

序？中国法律哲学评价法律制度正当与否或者评价社会秩序可欲与否的判准：究竟是根据西方达致

的理想图景，还是根据中国达致的理想图景？究竟是那些抽象空洞的正义、自由、民主、人权、平

等的概念，还是它们与中国发展紧密相关的特定的具体组合？中国的法律哲学究竟应当提供什么样

的理想图景？中国的法律哲学究竟应当根据什么来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西方的经验抑或中国

的现实？中国的法律哲学究竟应当如何建构这些理想图景？ 

    这种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思考，显然不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而是一种多层面多

元视角的思考。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在法律哲学层面上进行思考和追问，而且也需要在具体的层面

上做出这种思考和追问。但是，这些思考在基本层面上却是一致的，即我们如何思考我们当下所置

身于其间的特定时空，我们如何对中国作出定义，我们如何界定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因

此，这种思考正是我所谓的“主体性”中国的型构方式。 

    任何法学研究都需要有其自己的根据作为支撑。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思考，就是为了给

中国法学研究提供一种中国自己的思想根据。由此，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我们急需要严肃思考

“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论著。 

    

    三、高水平的法学教科书籍 

    除了上述两类论著以外，我们还急需要高水平的法学教科书。在当下的中国，法学教科书正在

为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失败承受骂名，人们甚至把那种僵化的泛泛而论、空洞无物的研究方式斥

之为“教科书式思维”。坦率地讲，如果我们把法学教科书与中国当下的法学研究失范联系起来考

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当下法学研究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缺乏高水平的

法学教科书，归结为中国法学教科书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据此，我们可以说，建设高水平的法

学教科书对于中国法学学术的重建和发展具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一如我们所知，在一个学术

良性运行的体系中，真正高水平的教科书应该是学术研究和学术方法的典范；不仅如此，由于它是

青年人接触法学的启蒙性读物，所以它对于学术传统的传承和良好学术环境的创建也有着极为基础

性的作用。换言之，假如法学教科书体系与学术本身脱节甚至背离了学术传授的意旨，那么它对学

术建设的负面作用实是根本性的。而这正是中国大多数法学教科书的根本病症之所在。因此，我们

需要改革和重建中国的法学教科书体系。 

    那么，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高水平的法学教科书呢？所谓高水平的教科书，决不是指那些东

抄西抄的教科书，也不是那些形式上千篇一律、空洞无物的教科书。在我看来，高水平的法学教科

书应当至少含括这样几个要素：首先，能够对法学相关题域中基本理论脉络和理论转向的问题做出

基本的把握和介绍；其次，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对法学相关题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做出自

觉和深入的研究；再次，能够就相关的理论脉络和理论问题给出最为基本的必读的参考文献；最



后，也是最重要的，能够在中国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一根本的学术立场之上把握法学的理论脉络和建

构相关的理论问题。 

    我相信，在中国法学同道的共同努力下，法学界能够出现一些有助益于发展中国法学和提高中

国法学教育水平的书籍。  

（文章来源于“正来学堂”，网址http://dzl.ias.fudan.edu.cn/） 

                                                        （编辑：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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